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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最近台灣發生許多的離譜判決事件，2010 年 9 月高雄地院針對性侵六歲女童

被抱在大腿上性侵的被告判刑時，由於女童沒有反抗的證據，竟在判決中敘明：

「未違反女童的意願」，法官因而輕判被告三年兩個月的刑責，引法各界輿論撻

伐，八天內有十五萬人聯署開除法官。該院對外表示：在司法實務上如此判決並

沒有錯，本爭議源於立法不妥，應修法解決。當時國人還正詫異著，等到媒體報

導另一個三歲女童遭性侵時已哭喊「不要」，卻遭最高法院以「無法證明違反女

童意願」的理由撤銷，大家才知道問題出在最高法院。 

 

這些爭議判決的做成，都是參照最高法院九五年台上六二二一號判決意旨：

「對於十四歲以下之男女為性交，若僅利用未滿十四歲之幼年男女懵懂不解人事，

可以聽任擺佈之機而為之，實際上並未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

其意願之方法者，則仍祇能成立刑法第二二七條第一項之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

為性交罪，而與加重強制性交之構成要件不合。」 

 

這樣的判決理由，適用在年已十三歲並受過性教育、出於合意而為性交行為

的案件時，或許並無錯誤；套用在缺乏性意識而無從表示意願的六歲或三歲女童

時，則明顯有問題。這與我國適用的大陸法系有很大的關係。 

 

按理這些法官至少都已二、三十歲，怎會做出如此違背社會常情的判決？問

題的關鍵，在於我國須依照成文法典來判決，而導致被告須完全符合法條裡的犯

罪條件才能加以判決。如果台灣引進向歐美法系的陪審團制度，是否判決結果就

能夠更符合民情與社會倫理而非一再的發生「恐龍法官」的事件？ 

 

找出關於恐龍法官案件的癥結問題 

 

討論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差異與比較 

 

討論為什麼英美法 系 存 在 陪 審 團 制 度，而 大 陸 法 系 沒 有 ？  

 

分析陪審團納入台灣法系的優點 

 

分析納入後可能面對的困境和解決方式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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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介紹 

 

（一）大陸法系 

 

1、德國法系和法國法系是大陸法系的兩個主要支系(另一個支系是斯堪地那維亞

法系或稱北歐法系)，還包括世界上其他許多國家和地區。主要有曾經是法、荷、

西、葡四國殖民地的國家和地區。就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法律，在很大的程度上參

照日本和德國的法律，因而且被認為是屬於大陸法系。 

 

2、大陸法系又稱羅馬法是既成羅馬法的傳統，依照《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

法典》的樣式而建立起來的，抑是各國法律制度的總稱。大 陸 法 系 習 慣 於 用

法 典 的 形 式 對 某 一 法 律 部 門 所 包 含 的 規 範 做 統 一 的 系 統 的 規 定，法 典

成 爲 法 律 的 主 要 形 式 。  

 

3、大陸法系一般不存在判例法，容許法官適用類推。大陸法系要求法官遵從法

律明文辦理案件，法官在法庭審判中起著主導作用。法官往往通過解釋擴大適用

法律條款。成文法無法包羅千變萬化的社會現象引起的法律問題和案件，容許法

官適用類推，類推成爲成文法的補充形式。 

 

（二）英美法系 

 

1、又稱做普通法法系、英國法系、判立法系，是承襲英國中世紀的法律傳統，

特別是在英國普通法上的基礎發展起來的各國法律。英 美 法 系 很 少 制 定 法 典 ，

制 定 法 往 往 是 以 單 行 法 的 形 式 對 某 一 類 問 題 做 專 門 的 規 定 。  

 

2、判例法是法律的主要淵源。英國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沒有成文法典。習慣

法也是英美法系的主要淵源。習慣法是指經有權國家機關以一定方式認可，賦予

其法律規範效力的習慣和慣例。 

 

3、遵守先例原則和判例彙編具有重要意義。遵守先例原則是判例法的基礎，法

官在審理案件時應該考慮上級法院和本院在以前案件判決中所包含的法律原則

或規則。也就是說，先例具有約束力。 

 

4、英美法系多數改由專業素養的專家及非法律人的多元代表所組成，類似「最

高司法會議」的組織行使，確保民主監督制衡的可能性。這種制度下，彰顯出從

事審判的法官必須從人民的法律感情出發，不可純粹依據法律邏輯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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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陸與英美法系比較 

 

表一 

      法系 

 

區別項目 

大陸法系 英美法系 

法典形式 已成文法為法源，故有完整法典 已不成文法為法源，無完整法典 

判別效力 補充法 普通法 

法庭組織 除地方法院外，多採合議制 採獨任制 

裁判態樣 採法官審判制度 採陪審及巡迴裁判制度 

 

（四）為什麼英美法系存在陪審團制度，而大陸法系沒有？ 

 

1、法典型式的差別 

 

由於大陸法系是根據成文法，也就是須經過立法機關制定的規範性法律文件，行

政機關制定的各種行政法規，只有它們才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來做為判決的依

據；而英美法系是以不成文法為法源，制定法和判例法都是法律淵源，判例法在

整個法律體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陪審團的存在之於大陸法系而言完全不需

要，因為法典就是一個明確的指標能夠判斷有罪與否；而英美法系需要陪審團來

彌補不成文法的不規則性的缺失和與判例法有實質上的相承作用。 

 

2、法官的判決依據 

 

大陸法系的法官本身必須受到制訂法本身的嚴格限制，故法官只能適用法律而非

自行創造法律；而英美法系的法官可以援用制定法也可以使用既有的判例來審理

案件。因此陪審團之於大陸法系的法官可以是說完全派不上用場，而英美法系的

法官就必須要有陪審團制度來客觀的審核被告是否有罪，避免有法官單方面的主

觀判決。 

 

3、保障公民的方式不同 

 

大陸法系是利用已經制訂好的法典來確保判決的公平與公正性；而英美法系是利

用陪審團的制度來因應變遷快速的社會發展與符合時代的社會倫理。 

 

二、陪審團制度納入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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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納入後對台灣的益處 

 

1、化解法官的僵化判決 

 

近年一再發生的恐龍法官事件，原因在於台灣的法律制度是援用大陸法系，法官

必須依照成文法典作判決，所以極有可能被侷限在單方面的認知或缺乏彈性的法

律規定裡，而忽略了最底層的民情和社會常理。引進陪審團制度後，法官的判決

不會只侷限於法條規定，還會加上陪審團客觀的角度與對案件的法律見解，使判

決結果既能遵循法條，也能符合民眾的期待。 

 

2、增進公民的法律參與經驗 

 

陪審團制度需召集非法律人即一般公民，在開庭時陪同審理案件，這使成為陪審

員的民眾，必須在開庭前深入探討案件的內容和熟悉法條規定，如此一來，才有

能力提供對案件的客觀見解，這不但提供一般民眾接觸法律的機會，也增進公民

對法律的認知。 

 

3、分散法官獨裁權力 

 

大陸法系法官只要單憑法條，即可判定一個人成罪與否，這使法官在審理案件時

擁有極大的權力，也容易造成單方面的主觀判決。陪審團制度可分散法官獨自判

決的權力，使判決結果是法官和民眾的共同決議。 

 

（二）納入後可能面對的困境和解決方式 

 

1、陪審團制度成本太高 

 

陪審團的制定成本過高應該是不可避免的問題，但是只要制訂出某些特定案件才

需要的專業陪審團，這樣就可以大大減少成本人力的浪費，也能使陪審團的功用

達到最大效益。 

 

2、牴觸台灣的根本法系 

 

基於我們本身的法系即大陸法系，就是要援用成文法典來判決案件，但若引進陪

審團制度，與援用成文法典來判決明顯有實質上的衝突。對於這個部分，法官與

陪審員應該分工，並專於自己的職責。法官專職於法典的解釋，陪審員則負責以

常理與受過的訓練來審理案件，最後再一同決議，做出最適當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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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陪審團人選不公 

 

陪審團成員在審判開庭前應該受過一定程度的法律訓練，同時在觀念上灌輸正確

的定位。制定相當的規範以限制陪審團人員的參審次數，這樣就夠避免陪審團走

向專職化的可能性，最終才能充分展現人民參審的目的與法律系統的溝通橋樑作

用。 

 

参●結論 

 

基於上述所講的優缺點整合，我們認為將陪審團納入大陸法系是應該成立的。台

灣司法制度的種種缺陷，導致許多判決被侷限在缺乏彈性的法律規定裡，而忽略

了最基本的社會常理，因此有許多離譜判決的案例發生。陪審團制的存在能夠降

低這種情況發生的機會，同時也能夠彌補法官單方面的認知和提高司法的公正化、

民主化與司法公信力。不可避免的，陪審團的負面成本也是相當程度，例如陪審

團的人員選擇或是付出的成本等。對於人員的選擇，只要制訂出相當的程序與篩

選，並使陪審人員接受相當的法律知識教導，在最終的法律判決能做出明理且公

正的判定，這些成本的付出也就值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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